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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 CBA“独家签约权” — 从球员 Z 与俱乐部纷争谈起 

作者：朱奇敏丨冯广研丨陈文镝 

近期篮球圈乃至体育界最热闹的新闻莫过于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下称“CBA 联赛”）某参赛俱乐部

（下称“X 俱乐部”）与某篮球运动员（下称“球员 Z”）之间的正面硬刚。我们理解该风波产生的重要原因

在于双方对于 CBA 规则下的独家签约权在理解上存在重大分歧。鉴于此 CBA 规则和通常我们理解的劳动

合同的磋商签署确实存在较大差异，本文借此事件，向读者分享一二。 

一、一波三折的事件经过 

根据公开报道，我们简要回顾事件经过如下： 

球员 Z 原本为 X 俱乐部麾下的球员，于 2016 年离开 X 俱乐部前往美国职业篮球联赛（下称“NBA”）

发展，此后又重返国内 CBA 联赛。此次风波，缘起于球员 Z 向中国篮球协会（下称“中国篮协”）举报 X

俱乐部违规，而后中国篮协纪律与道德委员会对 X 俱乐部作出处罚决定，限制其在一定期限内注册新增国

内运动员和进行国内运动员转会交流。 

X 俱乐部强烈不满该处罚决定，公开回应称其不存在违规行为，并强硬宣布退出 CBA 联赛。随后，CBA

联赛主办方中篮联（北京）体育有限公司（下称“CBA 公司”，笔者注：该公司由参加 CBA 联赛的 20 支俱

乐部作为股东，分别持股 5%）近期发布公告，称 CBA 公司临时股东会审议并表决同意 X 俱乐部恢复参加

CBA 联赛。这一波三折的过程赚足了球迷眼球。 

此次风波的导火索显然是球员 Z 的举报。那么，球员 Z 为何会去举报老东家？这就不得不谈到 CBA 联

赛中俱乐部对特定球员所享有的独家签约权制度。 

二、何为“独家签约权”？ — “我可以对你三心二意，但你对我必须不离不弃” 

根据 CBA 公司制定的《CBA 联赛球员选秀、工资帽、聘用及交易管理规定》（下称“《CBA 联赛管理

规定》”），“独家签约权”指俱乐部依据该规定排他性拥有与特定球员签署《聘用合同》的权利。 

CBA 联赛适用的标准《聘用合同》版本经历过变更。根据《CBA 联赛管理规定》，目前统一适用的合同

分为如下五类： 

◼ A 类合同，为新秀合同，分为 A1 类合同（适用于俱乐部自行培养球员）和 A2 类合同（适用于选

秀球员），是球员进入 CBA 联赛后与俱乐部签署的第一份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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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类合同，为保护合同，这是球员职业生涯的第二份合同。按照规则，A 类合同到期后，只要俱乐

部向球员提供 A 类合同最后一年基本工资涨幅 100%的 B 类合同，球员就只能与原俱乐部签约，

而无法转投其他俱乐部； 

◼ C 类合同，为常规合同，不符合签署 A 类、B 类以及其他类型合同的球员，均签署 C 类合同； 

◼ E 类合同，为老将合同，当球员年满 34 岁或在单一俱乐部累计效力 12 赛季且年满 32 岁，原俱乐

部可与球员签署该类合同； 

◼ D 类合同，为顶薪合同，在 B 类、C 类、D 类、E 类合同到期后，俱乐部可与球员签署该类合同。

顶薪合同，顾名思义，是最高薪水的合同。顶薪合同中，球员年薪最高可达为现行球队工资帽人民

币 2,400 万元的 25%，即人民币 600 万元。如果俱乐部要求球员与其签署该类合同，则球员必须选

择与俱乐部续约而无其他选择。 

从以上可见，俱乐部对球员的独家签约权主要体现在签署 B 类合同以及 D 类合同之时。但鉴于各类不

同合同之间的承接和延续关系，事实上，从球员踏进 CBA 联赛的第一天起，只要俱乐部续约时相应涨薪或

开出 D 类顶薪合同，那么球员就必须与俱乐部续约而无法加盟其他球队。 

值得注意的是，顶薪合同仅是年薪最高可达人民币 600 万元，而非所有顶薪均为 600 万元。按照《CBA

联赛管理规定》，一家俱乐部可以同时最多拥有 3 名 D 类合同顶薪球员。也即，只要某个球员的工资在全队

球员工资中排名前三且与其他类别合同的球员年工资差距在 50 万元以上，则该球员即被视为顶薪球员。因

此，如果俱乐部想要留住某明星球员，只需保证该名球员的工资在队里排名前三即可，并非必须开出 600 万

元的顶薪。理论上，假设某只球队的整体工资水平不高，那么俱乐部完全可以用一个低于市场价的相对低廉

的价格续约个别明星球员且该球员必须接受。 

此外，根据《CBA 联赛管理规定》，假设球员聘用合同到期后俱乐部仅向球员开出 C 类常规合同而非 D

类顶薪合同，俱乐部也有权通过匹配其他俱乐部给出的报价进而选择继续聘用该球员。只有在俱乐部放弃匹

配的前提下，球员才有机会加盟其他俱乐部，此时新俱乐部需向原俱乐部支付培养费。 

简而言之一句话：根据 CBA 联赛《聘用合同》签约规则，对于 CBA 联赛运动员而言，只要俱乐部想

留你，可以说你哪儿也去不了。 

当然，以上规则仅在 CBA 联赛内适用。如果球员不愿与俱乐部续约，可以另谋高就，赴海外参赛。但

只要球员选择在 CBA 参赛，就必须遵守以上规则。 

三、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 — “目前尚不明确” 

在独家签约权问题上，X 俱乐部与球员 Z 事件还具有特殊性。如前所述，CBA 联赛对于球员适用的标

准《聘用合同》经历过变更，而球员 Z 前往 NBA 打球恰好横跨了变更期间，这使得相关争议更加复杂化，

双方各执一词。 

2014 年，球员 Z 以 X 俱乐部青训队身份登陆 CBA 联赛时，当时 CBA 联赛适用的是“X+Y”的标准合

同模式。按照该模式，对于从青年队升入成年队的球员，俱乐部与球员签署 X 年合同。该 X 年合同到期后，

俱乐部仍享有 Y 年的优先续约权。当时球员 Z 与 X 俱乐部根据该规则签署了一份“4+2”的合同，也即 4 年

合同到期后，X 俱乐部对球员 Z 享有 2 年的优先续约权。 

2016 年 6 月，在球员 Z 与 X 俱乐部签约两年后，NBA 的 H 俱乐部向球员 Z 抛出橄榄枝，球员 Z 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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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俱乐部前往 NBA 参赛。2018 年 7 月，在球员 Z 效力于 H 俱乐部期间，CBA 联赛所适用的“X+Y”的标

准合同变更，改成了上述 A/B/C/D/E 五类标准合同。 

2018 年 12 月，球员 Z 离开 H 俱乐部回国。此时球员 Z 自认为拥有自由身，可以加盟任意一只 CBA 联

赛球队；但 X 俱乐部却认为其与球员 Z 仍有合同关系，球员 Z 应继续为 X 俱乐部出战。双方为此争论不

休。据公开报道，最终中国篮协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认定球员 Z 离开 CBA 联赛时与 X 俱乐部不存在雇佣

关系，但俱乐部与球员签署的原合同中的部分权益依然适用，X 俱乐部依然保留“+2”权益，即拥有对球员

Z 的两年优先续约权。据此，球员 Z 与 X 俱乐部于 2019 年签署了 2 年续约合同。由于此时 CBA 已经实行

了新的 A/B/C/D/E 类标准合同，X 俱乐部根据《CBA 联赛管理规定》中关于海归球员的规定，将球员 Z

的《聘用合同》登记为 B 类合同。 

2021 年夏天，球员 Z 与 X 俱乐部续约的 2 年期合同到期。球员 Z 认为，原合同所规定的“X+Y”的合

同模式所约定的期限届满，合同到期后其将重获自由身。然而，X 俱乐部却认为新合同制度已经施行，球员

Z 目前为 B 类合同，根据现行规则，B 类合同到期后，X 俱乐部仍可享有独家签约权。X 俱乐部于是向球员

Z 开出 D 类顶薪合同，即人民币 600 万元的最高薪水，但球员 Z 拒绝续约，双方矛盾再次出现。 

据悉，球员 Z 向 CBA 联盟提出调解申请，但 CBA 联赛纪律与争议解决委员驳回了球员 Z 的调解请求。

对此球员 Z 表示不服，称已向中国篮协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如果按照“法不溯及既往”的法律原则来处理，应当“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即若适用 CBA 联赛

原来施行的“X+Y”的合同模式，则球员 Z 在原合同期届满后已获自由身。但目前来看似乎 CBA 公司并未

做如此理解。据悉 CBA 联盟的调解意见仍然认为，X 俱乐部对球员 Z 有独家续约权。中国篮协就此将持何

种态度，目前尚不明确。 

四、独家签约权真的是“恶”法吗？ — “换个角度看问题” 

上述 CBA 联赛的独家签约权规则，与我国现行《民法典》《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大相径庭，与普通人理

解的员工与公司建立以及解除雇佣关系的实践操作更是相差甚远，甚至与 NBA 的转会规则也有较大出入

（例如，NBA 亦仅是赋予俱乐部对特定类型球员一定期限内的优先续约权，对俱乐部的保护相对更弱）。该

独家签约权机制的背后，制定者是出于何种考量？笔者认为，这恐怕和篮球运动职业的特殊性以及该项运动

在中国发展的特殊国情息息相关。 

首先，专业篮球运动员职位无论在招募选拔、工作技能、工作强度还是工作报酬方面，均与其他行业存

在较大差异，因此不宜简单地用《劳动合同法》的规则来判断雇佣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此外，一定时期内，

顶尖水平的篮球运动员屈指可数，其对于俱乐部、对于球队、对于球迷乃至对于整个城市而言均具有特殊意

义，不宜过度流动。此为 CBA 联赛中俱乐部独家签约权产生的特殊行业背景。 

其次，我们理解，CBA 联赛通过独家签约权制度对俱乐部进行高于 NBA 标准的保护，可能还出于以下

更深层次的考虑： 

第一，国内“体教分离”的球员培养机制。所谓“体教分离”，即将体育和教育相分离的制度，此和国

外运动员培养和选拔机制存在较大区别。以美国篮球为例，NBA 球员大多来自于美国本土球员选秀，参加

选秀的球员大多为各个大学的队员，青训由大学来完成，NBA 俱乐部仅负责选拔而不负责在此之前的培养；

而国内由于实行“体教分离”，篮球俱乐部一线球队的队员大多由俱乐部旗下的青年队选拔而来，较少通过

CBA 选秀大会选择。该体制下，各俱乐部在青训或更早时期即着手对有潜力的青少年球员进行选拔、训练

及培养，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时间和资金成本。如果优秀的球员登陆 CBA 后，履行完毕和俱乐部的新秀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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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直接转投其他俱乐部，此对于花费重金培养球员的俱乐部势必造成巨大打击，进而影响其培养青少年篮球

人才的积极性。 

第二，不受限制的转会可能导致“军备竞赛”。如果球员转会不受任何限制，那么位处大城市、拥有雄

厚资金实力的俱乐部完全可以不用培养球员，通过重金收买明星球员即可，此将导致各俱乐部间加剧“军备

竞赛”，有可能形成大鱼吃小鱼的局面，不利于 CBA 联赛的各地均衡发展和中国篮球实力的整体提高。 

第三，独家签约权能够有效遏制球员工资，节省成本。作为商业联赛，虽然 CBA 联赛各家俱乐部背后

均有财团支持，但盈利仍然是各个俱乐部的首要目标。但现实情况是，较多 CBA 俱乐部处于亏损状态，亟

需开源节流。俱乐部运营的最大成本即为球员薪资，如果允许明星球员自由转会，球员身价将会水涨船高。

独家签约权制度保证了俱乐部对优秀球员的续约权利，能够有效遏制球星转会，从而实现降低球员工资、减

少球队运营成本的目的。从目前CBA 联赛逐年降低的球队工资帽及顶薪数额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一紧缩趋势。 

综上，乍看之下，CBA 联赛俱乐部的独家签约权似乎对球员非常不公，颇有古代“卖身契”的意味。

但是，结合中国体育制度的现状以及 CBA 联赛的特殊情况，仔细研究后，不难发现该规则有其现实合理性。

该独家签约权制度背后折射出的是俱乐部、球员及联赛等各个主体间的博弈及制衡，很难简单地用对错二字

来评判。 

五、CBA 球员签约纠纷争议解决 — “路在何方”？ 

回归到事件本身，球员 Z 目前到底是否为自由身，成为各方关注的争议焦点。 

目前球员 Z 与 X 俱乐部之间的纠纷经 CBA 联盟调解以及 CBA 联赛纪律与争议解决委员处理尚未获得

最终解决。值得一提的是，CBA 联赛纪律与争议解决委员会是 CBA 公司的内设机构，而争议一方当事人 X

俱乐部又是 CBA 公司的股东，此种关联关系不得不让人质疑其处理决定的客观公正性。CBA 公司似乎亦注

意到了此点，其在 2022-2023 赛季所适用的标准《聘用合同》争议解决条款中，已经取消将争议提交 CBA

联赛纪律与争议解决委员会处理这一环节。 

球员 Z 称已将该争议向中国篮协提起仲裁。对于中国篮协会作出何种处理，我们拭目以待。值得关注

的是，新近成立的国家级体育仲裁机构“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下称“体育仲裁委”），为争议双方当事人

新增了一条权威的纠纷解决途径。届时如果任何一方对于中国篮协的裁决不服，还可将争议提交至体育仲裁

委解决。 

如我们此前文章所述，体育仲裁委于 2023 年 2 月 11 日正式成立，配套的《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组织

规则》《体育仲裁规则》也已颁布。目前体育仲裁委正在紧锣密鼓地招募仲裁员，很有可能在今年正式受理

案件。与之配套地，2023 年年初，中国篮协执委会审议通过了《中国篮球协会纠纷解决委员会工作规则》。

该规则第四条规定：“纠纷解决委员会处理争议案件，若当事人不服合议庭裁决的，可向中国体育仲裁委员

会提起仲裁。”这意味着，无论中国篮协最终裁决如何，球员 Z 以及 X 俱乐部仍享有继续向体育仲裁委提起

仲裁的权利。 

如该纠纷诉至体育仲裁委，届时体育仲裁委如何理解和认定双方所涉的 CBA 联赛独家签约权问题，将

十分值得关注。 

此外，根据《体育法》之规定，当事人在收到体育仲裁委的仲裁裁决后如果不服，还可向体育仲裁委所

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这意味着在体育仲裁委裁决后，当事人还有一道最终救济途径。从目前

球员 Z 和 X 俱乐部各自的强硬态度来看，不排除双方穷尽所有法律救济手段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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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如何，我们希望看到满载历史荣誉的 X 俱乐部在 CBA 联赛中续写传奇，也希望看到优秀的职业运

动员球员 Z 尽快重返赛场。让我们静观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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